
雙幣信用卡帳款自動轉帳/換匯付款授權約定條款 
 

一、除因授權人未完整填寫本授權書或具有其他不可抗力之事由外，台新銀行將於收到本授權書後

30 個工作日內完成設定，自台新銀行審核生效後之次月起於月結帳單上將會列印自動轉帳扣繳

通知；未辦妥前，請自行繳納，以免產生循環信用利息或違約金。 

二、授權人謹授權台新銀行於付款期限內，按期自授權人於台新銀行所開立臺、外幣存款帳戶內之存

款餘額，自動扣取授權人於台新銀行之各信用卡消費帳單之當期應繳總額或最低應繳金額，而無

須另憑授權人之取款條憑證。 

三、如授權人前述臺、外幣帳戶之存款餘額均不足且未如期補足或因其他可歸責於授權人之原因，致

不能如期支付帳款時，台新銀行並無代為付款抵扣或墊款之義務；惟台新銀行仍會將當時新臺幣

帳戶餘額全數扣除，且就該不足額或該次扣款失敗之部份，將於繳款截止日後之第三個工作日進

行第二次扣款。 

四、第二次扣款時，如授權人外幣帳戶之存款餘額不足且未如期補足或因其他可歸責於授權人之原因，

導致信用卡外幣應付帳款自動轉帳扣繳失敗，台新銀行得依約自動將持卡人本人於台新銀行開立

指定新臺幣存款帳戶之新臺幣存款，依換匯當日台新銀行交易匯率為準，自動轉換外幣帳款未繳

足最低應繳金額之差額，存入外幣存款帳戶，並扣繳解付信用卡外幣最低應繳金額。 

例如：客戶持美元雙幣信用卡，其繳款截止日為 12/25 並約定扣繳全額，總應繳金額為美元 100

元，最低應繳金額為美元 10 元： 

當客戶美元帳戶存款餘額為 50 元時，將扣繳美元 50 元，並不再進行第二次扣款。 

當客戶美元帳戶存款餘額為 3 元時，將扣繳美元 3 元，並將進行第二次扣款，第二次扣繳金額

為美元 7 元，如美元帳戶存款餘額不足時，則將由新臺幣帳戶自動轉換等值美元 7 元之新臺幣，

並存入外幣帳戶，以供扣繳足額外幣最低應繳金額。 

五、「新臺幣自動換匯」係屬新臺幣兌換外匯交易，應計入主管機關申報額度規則，如以新臺幣自動

換匯繳款，其金額加總同一人於台新銀行當天累計新臺幣兌換外幣結匯金額超逾新臺幣 50 萬元，

或單筆新臺幣自動買匯繳款結匯金額超逾新臺幣 50 萬元，該筆新臺幣自動換匯將無法生效，並

無法扣繳解付信用卡外幣應付帳款。 

六、依主管機關規定，大陸人士及無居留證或居留證有效期間未滿一年之外籍人士均無法透過「新臺

幣自動換匯」辦理。 

七、若授權人擬變更扣款金額或撤銷本授權行為時，需以書面通知台新銀行或來電服務專線

(02)2655-3355 辦理。 

八、授權人同意本自動扣繳服務如因該授權扣繳項目中所勾選之產品別皆停用且各該信用卡產品皆

無帳務交易達三個月(含)，台新銀行可自動終止本服務且不另行通知。 

九、前開帳戶一經約定授扣後不得任意辦理結清銷戶，或應依本約定於辦理扣款帳戶變更後始得為之；

若持卡人於台新銀行開立之外幣帳戶均辦理銷戶後，經通知持卡人後台新銀行有權終止持卡人使

用雙幣卡之權利。 

十、授權人於簽立本授權書時，若尚非台新銀行信用卡正卡持卡人而係於新申請信用卡時填具本授權

書，倘授權人所申請之信用卡未獲核發，則本授權書即自動作廢。如授權人於簽立本授權書時已



持有台新銀行信用卡且已辦理自動扣繳又再填具本授權書者，即視為授權人變更自動轉帳扣繳之

帳戶，並以本授權書所載之帳號及授權扣繳金額為準。如果授權人於簽立本授權書時新申請之信

用卡縱未獲核發，本授權書仍屬有效，台新銀行仍得據此辦理授權扣帳事宜。 

授權人提供本人於台新銀行存款帳戶以供正卡持卡人扣繳信用卡款之授權人個人資料，台新銀行

得於本授權書範圍內為蒐集、處理及利用，另有關授權人權利行使之方式，請詳台新銀行官方網

站。 


